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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理过程

意大利费列罗公司!以下简称费列罗公司"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

诉蒙特莎!张家港"食品有限公司!以下简称蒙特莎公司"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

区正元行销有限公司!以下简称正元公司"不正当竞争# 一审判决不构成不正

当竞争# 费列罗公司上诉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$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# 蒙

特莎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#

案件要点

!" 在两项同为知名商品的权利冲突中对在先知名商品的认定#

#" 知名商品特有的包装%装潢的认定#

$" 相关公众对相关商品产生混淆%误认的认定#

基本案情

费 列 罗 公 司 于 !%&’ 年 在 意 大 利 成 立 $!%(# 年 其 生 产 的 &)*++*+,

+,-.*+’巧克力投放市场$在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%报刊%杂志曾进行

过广告宣传#

!%(& 年&)*++*+, +,-.*+’巧克力进入中国市场$主要在免税店和机场

商店等当时政策所允许的场所销售#

意大利费列罗公司诉蒙特莎!张家港"食品有限公司等

不正当竞争纠纷提审案

案号/!#01’"民三提字第 $ 号

判决日期(#11( 年 $ 月 #& 日

!"

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篇# 产品$服务来源的混淆

!"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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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$ 年费列罗公司在中国核准注册了!%&’’&’( ’()*&’"商标#

自 +"", 年开始$ 费列罗公司以广东% 上海% 北京地区为核心逐步扩大

!%&’’&’( ’()*&’"巧克力在国内的报纸%期刊和室外广告的宣传$相继在

一些大中城市设立专柜进行销售$并通过赞助一些商业和体育活动$提高其产

品的知名度# -... 年 $ 月$其!%&’’&’( ’()*&’"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

部门列入全国重点商标保护名录#

费列罗公司的巧克力产品使用的包装%装潢为&!/每一粒球状巧克力用金

色纸质包装’0/在金色球状包装上配以印有!%&’’&’( ’()*&’"商标的椭圆

形金边标签作为装潢’,/每一粒金球状巧克力均有咖啡色纸质底托作为装潢’1/

若干形状的塑料透明包装$以呈现金球状内包装’2/塑料透明包装上使用椭圆

形金边图案作为装潢$椭圆形内配有产品图案和商标$并由商标处延伸出红金

颜色的绶带状图案#

蒙 特 莎 公 司 生 产 的 ! 金 莎 " 巧 克 力 从 +"". 年 起 采 用 与 !%&’’&’(

’()*&’"巧克力近似的包装%装潢#

经过广泛宣传$金莎 3’&4(’ 5(’& 巧克力的市场占有率在国内巧克力产

品中名列前茅$并多次获得国家政府部门和相关协会的褒奖$成为在中国知名

度较高的商品#

一审法院认为$+/!%&’’&’( ’()*&’"巧克力在国内成名时间晚于!金莎

3’&4(’ 5(’&" 巧克力’0/!金莎 3’&4(’ 5(’&" 巧克力知名度高于!%&’!

’&’( ’()*&’"巧克力’消费者在接受双方广告宣传%并在两种商品的明显位

置看到商标后$ 能够分辨两种巧克力# 由此认定蒙特莎公司生产的 !金莎

3’&4(’ 5(’& 巧克力"使用的包装%装潢不构成对费列罗公司的不正当竞争#

二审法院认为$+/对商品的知名状况的评价应根据其在国内外特定市场的

知名度综合判定# 费列罗公司在国际巧克力市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$!%&’!

’&’( ’()*&’"巧克力在中国市场长期销售$已为相关公众知晓$因此$应当

认定为知名商品#0/!%&’’&’( ’()*&’"巧克力商品特有的包装%装潢整体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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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显著的视觉特征和效果!且其表达了特定的含义!形成特有的包装"装潢形

式#!"蒙特莎公司的包装和装潢是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擅自使用的$#$%%$%&

%&’($%%巧克力特有的包装&装潢!其不能作为商品知名度的评价依据#因此!

蒙特莎公司的$金莎 )%$*&% +&%$%巧克力使用了与$#$%%$%& %&’($%%巧

克力基本相同的包装&装潢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#

蒙特莎公司提出再审申请称!,"费列罗公司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不

能当然地推导出其在国内市场也知名’-"$#$%%$%& %&’($%% 巧克力市场占

有率低于$金莎 )%$*&% +&%$%巧克力’!"$#$%%$%& %&’($%%巧克力使用

的包装&装潢是国际巧克力行业通用的包装&装潢!不具有特有性# ."巧克力作

为高档甜食!消费者购买时主要依靠对商标的识别!不会根据包装&装潢进行识

别!相似的包装&装潢不会导致消费者混淆#

适用法律

(反不正当竞争法)第五条第*二+项,$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

事市场交易!损害竞争对手,

*二+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"包装"装潢!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

的名称"包装"装潢!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!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

商品%-

要点分析

,"关于$#$%%$%& %&’($%%巧克力是否为在先知名的知名商品

(反不正当竞争法) 所指的知名商品! 是在中国境内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

度!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商品- 在国际上已知名的商品!我国法律对其特有名

称"包装"装潢的保护!仍应以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所知悉为必要- 所主张的

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知名度!通常系由在中国境内生产"销售或者从事其他经营

活动而产生!但也不排除适当考虑国外已知名的因素-

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篇! 产品"服务来源的混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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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案中!根据"!"##"#$ #$%&"##巧克力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$销售

情况以及费列罗公司进行的多种宣传活动!可以认定其属于在中国境内的相关

市场中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知名商品!在中国境内市场知名的时间不晚于蒙特莎

公司的"金莎 ’#"($# )$#"%巧克力&

*+关于"!"##"#$ #$,&"#%巧克力使用的包装$装潢是否具有特有性

盛装或者保护商品的容器等包装! 以及在商品或者其包装上附加的文字$

图案$色彩及其排列组合所构成的装潢!在其能够区别商品来源时!即属于’反

不正当竞争法(保护的特有包装$装潢&

费列罗公司请求保护的)!"##"#$ #$,&"#%巧克力使用的包装$装潢系

由一系列要素构成& 仅将食品包装行业中通用的包装$装潢元素简单组合所形

成的包装$装潢!因无法区别商品来源而不具有特有性& 但是!在可以自由设计

的范围内!将包装$装潢各要素!例如包装材质$形状$颜色等独特排列组合!使

其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!就可以构成商品特有的包装$装潢&

在本案中!"!"##"#$ #$,&"#%巧克力所使用的包装$装潢因其构成要

素在文字$图形$色彩$形状$大小等方面的排列组合具有独特性!形成了显著的

整体形象!且与商品的功能性无关!经过长时间使用和大量宣传!已足以使相关

公众将上述包装$装潢的整体形象与费列罗公司的"!"##"#$ #$,&"#% 巧克

力商品联系起来!具有识别其商品来源的作用!应当属于’反不正当竞争法(第

五条第*二+项所保护的特有的包装$装潢&

-+ 关于相关公众是否容易对双方的巧克力产生混淆$误认

我国’反不正当竞争法(中规定的混淆$误认!是指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商品

的来源产生误认!包括误认为与知名商品的经营者具有许可使用$关联企业关

系等特定联系&

对商品包装$装潢的设计!不同经营者之间可以相互学习$借鉴!并在此基

础上进行创新设计!形成能明显区别各自商品的包装$装潢&这种做法是市场经

营和竞争的必然要求& 但是!对他人具有识别商品来源意义的特有包装$装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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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不能作足以引起市场混淆!误认的全面模仿"否则就会构成不正当的市场竞

争#

在本案中"$!"##"#$ #$%&"#%巧克力特有包装&装潢具有区别商品来

源的显著特征" 而蒙特莎公司在其巧克力商品上使用的包装& 装潢与$!"#!

#"#$ #$%&"#%巧克力非常近似# 即使双方商品存在价格&质量&口味&消费层

次等方面的差异和厂商名称&商标不同等因素"仍不免使相关公众易于误认其

与$!"##"#$ #$%&"#%巧克力存在某种经济上的联系#

判决要点

’( $!"##"#$ #$%&"#%巧克力属于在中国境内的相关市场中具有较高

知名度的在先知名商品"其包装&装潢属于知名商品的特有包装&装潢#

)( 相关公众容易对$!"##"#$ #$%&"#%巧克力与$金莎 *#"+$# ,$#"%

巧克力混淆&误认#

综上" 蒙特莎公司在其生产的巧克力商品上使用与费列罗公司的%!"#!

#"#$ #$%&"#% 巧克力包装&装潢相近似的包装&装潢的行为构成’反不正当

竞争法(第五条第)二*项所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+

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篇! 产品"服务来源的混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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